
桃園市政府　函

 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約僱助理 林巧玟
電話：(03)3194510#6004
電子信箱：10030493@mail.tycg.gov.tw

 
受文者：國立中央大學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0月6日
發文字號：府體競字第110025208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附件： 

主旨：轉知中華民國輕艇協會辦理「110年度B級輕艇競速裁判講
習會」一案，請鼓勵所屬踴躍報名參加，並准予公假登
記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中華民國輕艇協會11 0年9月3 0日中艇雄字第

11 0 0 0 0 1 2 0 9號函辦理。
二 、 旨 揭 講 習 會 相 關 資 訊 請 逕 至 報 名 網 址 ：

https://forms.gle/Xcitrq2xxv1cdydh7查詢。

 
正本：桃園市體育總會輕艇委員會、本市各大專院校(國防大學除外)
副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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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 (共1頁)


